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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标准编制必要性

近年来，国家大力发展道路交通建设，为人们出行提供

了极大便利，而高速公路服务区是保证高速公路安全、畅通、

方便、快捷的重要配套设施。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，因

旅游、商业、工作等因素出行的人越来越多，人们对于出行

的需求越来越旺盛。到 2020 年底，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

16 万公里，高速公路服务区约 3200 对，据预测，2066 年高

速公路服务区将达到 4462 对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15 至 2019

年（2020 年疫情影响不计），年平均公路客运量 145.7 亿人，

服务区车流量大、人流高度聚集，用水需求大，节水管理较

为粗放。同时服务区一般都远离城镇，不管是采用自备水源

还是市政水源，用水成本都较高，水资源更为宝贵。因此，

加强其节水管理势在必行。

（一）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八条规定，“国家厉行节约

用水，大力推行节约用水措施，推广节约用水新技术、新工

艺，发展节水型工业、农业和服务业，建立节水型社会。”

《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2〕3 号）提出，“全面加强节约用水管理。各级人民

政府要切实履行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责任，把节约用水贯

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生产全过程，建立健全有利于

节约用水的体制和机制。”《“十三五”水资源消耗总量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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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度双控行动方案》，提出“完善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标准

体系，加快节水技术和管理标准制修订工作。”《国家节水

行动方案》提出“健全节水标准体系。加快农业、工业、城

镇以及非常规水利用等各方面节水标准制修订工作。”《国

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4 号）提出，“提高服务业绿色发展

水平，指导制定行业相关绿色标准”。在交通方面，“提升

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水平，积极打造绿色公路、绿色铁路、

绿色航道、绿色港口、绿色空港。”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

标的建议》提出，“推进服务业标准化、品牌化建设”。

（二）拓宽节水载体创建覆盖面

自《服务业节水型单位评价导则》（GB/T 26922—2011）

发布以来，国家先后发布了洗车场所、洗浴场所、室外人工

滑雪场、高尔夫球场、游泳场所、宾馆等多个行业的节水规

范，对服务业节水载体的创建具有一定指导作用。制定高速

公路服务区节水管理规范，规范高速公路服务区用水与节水

管理，进一步拓宽了节水载体创建的覆盖面。

（三）填补高速公路服务区节水管理空白

目前，我国已发布涉及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标准规范 30

余项，主要对高速公路服务区的设计、服务管理、视频监控

系统技术、交通标志线设置等进行了规范，但对高速公路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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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区节水管理尚未有相关标准规范。开展高速公路服务区节

水管理工作，将节水管理引入社会接触广泛、用水状况复杂

的高速公路服务区，可以树立科学用水观念，增强全民节水

意识。

因此，为贯彻节水优先方针，落实国家节水行动，编制

《高速公路服务区节水管理规范》，旨在推动高速公路服务

区加强节水管理，约束用水行为，提高全民节水意识。

二、标准范围、主要内容及编制依据

（一）标准范围和主要内容

本标准适用于规范高速公路服务区节水管理，约束用水

行为，提高全民节水意识。其他车辆、货物等服务区节水管

理可参照本标准。

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：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

和定义、水源、节水设备设施要求、节水管理要求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

按照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

和起草规则》（GB/T 1.1—2020）、《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

准》（GB 50555—2010）、《服务业节水型单位评价导则》

（GB/T 26922—2011）、《公共机构节水管理规范》（GB/T

37813—2019）和《项目节水评估技术导则》（GB/T 34147

—2017）、《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》（GB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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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284—2012）、《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》（GB/T 7119—2018）

等相关要求和规定，编制本标准。

三、标准编制单位及起草人员

本标准主编单位为水利部节约用水促进中心。水利部节

约用水促进中心为水利部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。受水利部

委托，主要承担节约用水相关研究、国家节水行动实施和节

水型社会建设、节水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、节水信息统计等

技术性工作。具体包括协助推进节水重大政策、决策部署及

其他重点工作的落实；承担节约用水政策、法规、制度、标

准和取用水定额的研究、起草、评估等；协助开展用水总量、

用水效率控制、计划用水等工作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共**人，正高级工程师**人，高级

工程师**人，工程师**人，人员结构配备合理，有的长期从

事与节水相关的研究工作、项目组织管理、项目审查，有的

长期从事与节水相关的管理工作。

四、标准编制过程

（一）前期工作阶段

2021 年 5 月至 6 月，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，收集整理高

速公路服务区相关政策法规标准等相关资料，起草团标立项

申请书和标准文本。

6 月 15 日，编制组赴江苏省水利厅，围绕高速公路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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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行业现状、发展趋势、取水以及排水和节水情况等方面开

展座谈咨询。掌握了江苏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水源、用水环节、

用水量、节水管理等情况。

6 月 16 日至 21 日，在收集有关文献资料和座谈咨询的

基础上，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文本，编制完成《高速公路服

务区节水管理规范（初稿）》。

2021 年 6 月 22 日，向中国水利学会提出团体标准立项

申请，提交立项申请书和标准文本。

（二）标准立项与初稿咨询

2021 年 7 月 28 日，中国水利学会召开《高速公路服务区

节水管理规范》立项论证会，对标准进行立项论证。专家组对

标准编制必要性、可行性、与相关标准协调关系、框架结构及

主要内容进行论证，一致同意该标准立项。

（三）形成征求意见稿

编制组按照立项论证会专家审查意见，对团体标准进一步

修改完善，编制完成《高速公路服务区节水管理规范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和编制说明。

五、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

本标准以《水法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，共检索到与本标

准相关的现行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共 7项，名称及相关内容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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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GB 50555—2010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

该标准规定了公共建筑应根据不同使用性质及计费标

准分类分别设计量水表；机动车清洗用水管上应安装水表计

量。洗车场宜采用无水汽车、微水洗车技术，当采用微水洗

车时，洗车水系统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：营业性洗车场或洗

车点应优先使用非传统水源；当以自来水洗车时，洗车水应

循环使用；机动车清洗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（二）GB/T 26922—2011 服务业节水型单位评价导则

该标准规定了服务业节水型单位的相关术语和定义、评

价指标体系及要求，适用于含有餐饮、洗浴、游泳及水上项

目、客房、洗衣房、洗车等全部或部分用水环节的服务业单

位的节水评价工作。

（三）GB/T 7119—2018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

该标准规定了节水型企业的相关术语和定义、评价原

则、评价指标体系及要求，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节水评价工作，

其他企业节水评价工作课参照本标准。该标准提出了节水型

企业管理指标包括管理制度、管理机构、管网（设备）管理、

水计量管理、水平衡测试、节水技术改造及投入和节水宣传。

（四）GB/T 28284—2012 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和

评价方法

该标准规定了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，明确了指标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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涵和计算方法，推荐了评价方法，适用于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及地级行政区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果的评价。该标准提出

了节水管理指标包括节水管理机构、水资源和节水法规制度

建设、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、节水市场运行机制、节水投入

机制、节水宣传与大众参与、计划用水率和取水计量率。

（五）GB/T 34147—2017 项目节水评估技术导则

该标准规定了项目节水评估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

程序及方法，适用于节水技术改造项目的节水评估，新建类

项目、管理类项目节水评估可参考使用。该标准提出了节水

评估涉及的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应符合 GB 2478

的要求，服务业型用水单位（企业）、系统、设备、的用水

效率指标的确定和计算应符合 GB/T 26922的要求。

（六）GB/T 37813—2019 公共机构节水管理规范

该标准对公共机构节水管理提出了相关要求，包括公共

机构应设立用水节水管理岗位、明确职责并配备相应的资

源；公共机构应遵守有关用水节水的法律法规、政策、标准

和其他要求，并制定适宜的节水方针和可量化的节水目标；

公共机构应建立并实施节水宣传和培训制度，有计划地向员

工传达节水方针和目标，定期宣讲节水知识、培训节水技能，

以提高节水意识，培育节水生活和工作模式；公共机构应制

定并实施节水行为规范，张贴节水标识和标语；公共机构应

遵守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取水定额和人均水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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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消耗指标的要求，合理规划和核算取水量，做到总量控制、

定额管理；公共机构应按照GB 24789和GB/T 29149的要求，

制定用水计量管理制度，配备用水计量器具和管理人员，实

施用水计量。

（七）节水型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标准（试行）（江苏）

该标准规范了节水管理人员设置、节水制度建设、节水

巡查、节水统计等要求，严格了节水设施改造、节水新技术

新产品应用、非常规水源利用等建设要求，坚决淘汰不符合

节水标准的用水设备和器具，并要求进一步提升服务区节水

工作的信息化、现代化水平。

本标准与上述中的相关内容是相协调的。本标准的部分

内容吸收了上述标准中关于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相关要求，并

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管理要求。

六、专利情况说明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。

七、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八、其他说明事项

无。


